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都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资助及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1条   为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更好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根据《四川省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成都市知识产权发展和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2条   除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项目外，本办法资助对象为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法人、非法人组织。
第3条   本办法资助及奖励项目主要包含以下几类：
（1） 知识产权保护类保险资助项目；
（2） 协助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资助项目；
（3） 维权代理费资助项目；
（4） 典型知识产权案例资助项目；
（5） 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项目；
（6） 驰名商标资助项目；
（7） 知识产权保护试点资助项目；
（8） 侵权判定咨询资助项目；
（9） 维权站（点）资助项目。
第4条   知识产权保护类保险资助项目。对专利权人、商标注册人购买专利执行保险、专利被侵权损失保险、商标被侵权损失保险等知识产权保护类保险的，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60%给予投保人资助，单个权利人当年资助总额不超过20万元。
经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并可独立通过行政、司法途径维权的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按照规定予以资助。
第5条   协助知识产权纠纷调解资助项目。入选成都市知识产权智库维权援助机构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独立协助调解专利、商标纠纷，并得到成都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认可的，每件给予1500元资助。已经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处理的，不属于本条规定的资助范围。
第6条   维权代理费资助项目。专利权人、商标注册人作为原告或请求人等身份主动维权，解决专利权或商标权纠纷，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按照该专利权人、商标注册人已支付代理费的60%予以资助。每件案件最高资助30万元，同一权利人当年资助总额不得超过50万元。
（一）经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后胜诉并已生效的；
（二）经人民法院调解实质上支持其诉求的；
（三）经行政机关处理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且侵权方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复议和诉讼的。
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并可独立通过行政、司法途径维权的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按照规定予以资助。
第7条   典型知识产权案例资助项目。入选成都市知识产权智库维权援助机构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帮助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或者具有成都户籍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主动维权，解决商标、专利等侵权纠纷，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且已生效，或经行政机关处理并生效，且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级行政、司法机关评为典型案例的，一次性给予该机构50万元资助。
第8条   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项目。举报人提供的商标、专利违法行为线索，证据事先未被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掌握的情况下，举报人提供被举报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证据被查实并协助调查取证的，按照不超过罚没金额的10%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线索在核查后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单宗案件奖励 10 万元。 
适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属于奖励举报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范围。
第9条   驰名商标资助项目。对在当年援助通知要求的时间内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注册人，一次性给予50万元的奖励。
第10条   知识产权保护试点资助项目。经市局报请省局、国家局同意或市局决定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的区（市）县局，在试点期限内给予每年15万元资助。
第11条   侵权判定咨询资助项目。入选成都市知识产权智库维权援助专家和技术调查官名单的专家提供知识产权侵权判定咨询服务的，每人每件给予 800 元资助。
第12条   维权站（点）资助项目。支持区（市）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工业企业集中的园区、商业市场主体集中的社区、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较为集中的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点），受理、移送（转交）知识产权侵权投诉、举报线索，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咨询服务、非诉纠纷调解等服务，给予每个维权工作站（点）引导支持，对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维权工作站每年给予1.5万元/站资助；对各市场监管所维权工作站每年给予1万元/站资助；对各维权工作点每年给予5000元/点资助。
第13条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各区（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职责对本办法规定的资助、奖励项目进行受理与审核，受理、审核程序另行规定。
第14条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办法享有最终解释权。
第15条 [bookmark: _GoBack]  对于弄虚作假、恶意套取资助、奖励资金的申请人，限期收回已拨付资助奖励资金；对涉及的相关单位、代理机构和人员，将纳入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第16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本办法施行前已生效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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